
人口老化與長者福利

人口老化是全球關注的課題，其急速的程度在人口集中而且出生率不斷下降的東亞地區尤

其顯著，其中包括香港。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最新人口推算，隨着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人士踏

入老年，65歲及以上長者人口將由2016年的116萬 (佔總人口的17%)，急升57%至2026年

的182萬 (25%)，再上升30%至2036年的237萬 (31%)。換言之，二十年後，香港每三個

人之中便有一個是長者。

面對人口老化的狀況，政府投放在長者的資源持續增長，單計社會福利、醫療福利及社

會保障幾方面，已經由2012-13年度的436億元增至2017-18年度的753億元，增幅超過

七成，佔2017-18年度政府經常性總開支的20.3%。此外，為了加強安老配套，以及秉

承「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的策略方針，自2014年6月，政府推行了兩期(每

期為兩年)的「為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香港護老者津貼計劃) ，為

低收入家庭的護老者發放生活津貼，以補貼他們的生活開支，讓有長期護理需要的長者

能在護老者的照料下，得到適切的照顧及繼續在熟悉的社區中安老。為了進一步支援有

需要的低收入長者可以居家安老，亦同時獲得全天候的照顧，政府更現正探討以現金券

模式，資助有醫療需要的公屋獨居長者聘請外傭。

事實上，護老者津貼計劃已在不同地區實行了一段時間，而資助長者以聘請外傭提供護

理在鄰近地區亦非罕見。本文旨在透過介紹外地政府為護老者提供之津貼和支援，以引

發討論並完善本地相關的試驗計劃和其他措施。

本地與外地的護老者津貼計劃

表1列出了香港、台灣、英國及澳洲的護老者津貼計劃。正如前述，香港的計劃於

2014年年中才推出，較其他三個地方遲。與其他地方相同，本地津貼計劃的對象為

照顧身體失能程度較大的長者之照顧者。但是，它們不同之處在於香港的計劃不容

許受照顧的長者領取綜援或長者生活津貼。換言之，在香港的計劃下，被照顧者

與照顧者處於「零和關係」之上，兩方要在各項支援長者津貼中作出取捨。實際

上，這個計劃沒有對長者及其照顧者作出任何額外的補助。相反，在台灣、英

國和澳洲則沒有相關的限制。澳洲政府更對被照顧者和照顧者沒有任何的收入

或資產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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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留意的是，在四個地方之中，只有台灣的計劃規定護老者不可有全職工作。因

此，在某程度上，與台灣不同，香港、英國和澳洲的護老者津貼只是一項對照顧者收

入的補貼，並沒有限制護老者投入勞動市場。相關的數字亦顯示，在四個地方，護老

者可獲得之政府津貼只是很少，例如在香港、台灣和英國，津貼只佔當地個人工作收

入中位數的10%左右，而澳洲的數字更低於5%。

進一步要補充的是，澳洲亦實施了另一項照顧者援助計劃(Carer Payment) 。這個計劃的

主要對象為因照顧責任而幾乎無法工作的全職照顧者；被照顧者和照顧者均需通過收入和

資產審查。現時處於單身婚姻狀況的照顧者之津貼金額為每兩星期AUD1,628.0(即相等於

當地個人工作收入中位數的69%)。換言之，這個計劃並非旨在為照顧者提供其收入以外

之額外津貼；照顧者所得的金額會因應收入及資產之多少而變化。

綜觀表1中所介紹的香港和其他三個地方之護老者津貼計劃，我們不難發現只有台灣要求獲

得津貼的照顧者必須為該受照顧長者之家人或親屬。在香港，雖然沒有相關的明文規定，

但是要求護老者必須與該長者同住；而在2014年第一期的津貼計劃下，所有獲得津貼的護

老者與受照顧長者都是家人或親屬關係。而且，在不同的政策文件亦顯示，政府相關部門

不斷申明，照顧長者是家庭的責任，同時是延續孝道的美德。事實上，這正正是香港政府

堅持上述提及的護老者津貼計劃之要求或限制，相關之家庭不可同時領取護老者津貼和長

者綜援或生活津貼。這個規定無疑可令政府繼續逃避承擔照顧長者的財政責任，相對其他

地方，香港推行之護老者津貼計劃很大程度上是形同虛設。

台灣照顧者的喘息服務和香港長者的暫託服務

那麼，香港或其他地方又是否有其他措施支援「家屬」照顧者？在介紹以外傭照顧長者的

狀況前，以下將簡單闡述香港和台灣支援護老者的喘息服務 (respite care service) 或短暫

休息。不同的研究均指出喘息或短暫休息對居家照顧帶來各種好處；它不但可減輕照顧者

的身心壓力以及舒緩因長期在家擔任照顧中工作所帶來的孤獨感覺，還可以間接提升照顧

質素，有利被照顧者。

根據2015年年中通過及2017年年中實施的「長期照顧服務法」，台灣家庭照顧者(包

括護老者)不但可以依法獲得資訊、照顧技巧等支援，也可享有每年最多21天的法定喘

息服務。在香港，居家安老的長者可以申請由政府資助的長者住宿暫託及日間暫託服

務。儘管其費用相對低廉(日間暫託服務的收費為每天港幣40元，護養院宿位費用為

每天港幣70元) ，這些服務不但供應有限(例如，在2017年11月全港只有160個日間

暫託服務名額) ，而且亦要求長者符合某些健康和自我照顧能力之條件(例如要求

長者只需要一般起居照顧及／或有限度的護理服務) 。雖然台灣給予照顧者的法

定「假期」生效不足一年，因而未能評定其實際效果，但是香港的暫託服務對護

老者的支援十分有限，往往很難惠及長期處於身心俱疲、需要照顧被評定為身

體機能中度或嚴重缺損長者的護老者(即護老者津貼計劃的對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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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請外傭以照顧長者的狀況：香港與其他地方之比較

隨着雙職家庭的增加與住戶人數的下降，再加上外傭不受最低工資的保障，其工作時

間亦沒有很多的限制，不少本地家庭聘請外傭以照顧兒童和長者。根據統計，在2016

年，在有60歲或以上長者成員的住戶中，9%有聘請外傭。事實上，除了香港，在台灣

和新加坡，由外傭照顧長者亦十分普遍。相對於台灣，香港和新加坡政府對輸入外傭護

老者並沒有作出任何的限制。在台灣，只有評定有全日照料需要或有嚴重依賴照料需要

的長者或特定身心障礙的人士才可聘請外傭，而這些外傭稱為「外籍家庭看護工」。

表2列出這三個地方對聘請外傭以照顧長者的要求和相關支援措施。從表中，我們不難發

現，與台灣和新加坡比較，香港政府不但對照顧長者的外傭沒有任何的額外要求，而且亦

沒有對他們提供培訓支援或對其僱主作出資助。相反，在台灣，照顧長者之外傭需要通過

護理技巧與中文語言之測試，才可獲得工作簽證到台灣擔任照顧工作。此外，台灣與新加

坡政府亦開辦課程或提供資助，以支援外傭接受護老者培訓。在這兩地方，有經濟需要之

家庭亦可獲得稅務／徵費優惠或現金資助，以聘請外傭照顧長者。

正如前述，香港政府現正探討向有醫療需要的公屋獨居長者提供資助以聘請外傭。此外，

政府亦打算在2018-19年度推出為期18個月的「外傭護老培訓試驗計劃」，為現正照顧長

者的外傭提供免費訓練，提升她們照顧長者的技巧。在很大程度上，政府提出的這兩個計

劃(資助公屋獨居長者聘請外傭和為現正照顧長者的外傭提供護理培訓) 分別與新加坡自

2012年推出的外傭資助計劃為中低收入家庭聘請外傭照顧長者提供補助，以及自2016年

展開的外傭照料長者訓練計劃(見表2)相似。

直至現時為止，香港社會對這兩項計劃並沒有廣泛的討論。但是，零星的評論認為香港僱

主未必淮許外傭接受培訓，而且政府亦未有清楚交待只針對資助有醫療需要公屋獨居長者

的理據。況且，根據政府現時推行的護老者津貼計劃，規定受照顧的長者不可領取綜援或

長者生活津貼，那麼接受政府資助聘請外傭的公屋獨居長者是否亦要放棄這些經濟補助？

新加坡政府對獲得外傭資助計劃之長者是否採取相關的限制？既然這兩項計劃與新加坡

的相關政策有不少相似之處，參考新加坡的經驗與計劃之成效是在所必然。

保障照顧者權利的法案

毫無疑問，近十年，本地政府投放了不少資源以加強長者的福利，也逐漸意識到協助護

老者及其他照顧者負上照顧責任的重要性。儘管如此，相對其他地區，有關支援護老者

的措施在香港只是剛剛起步。正如前述，台灣已在去年落實了「長期照顧服務法」；

這法例除了保障需要獲長期照顧人士之權益，還為照顧者的支援提供了法律的基礎。

在英國和澳洲亦有針對保障照顧者的法例：英國的法例名為Carers (Equal Opportu-

nities) Act 2004；澳洲的名為Carer Recognition Act 2010 ，規定有關當局必須為

照顧者提供身心健康的支援以及工作和接受培訓的機會。保障照顧者權利的法案或

是保障長者的法案又會在什麼時候出現於香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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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外
傭

所
提
供
之
培
訓
支
援

對
聘
請
外
傭
以
照
顧

長
者
之
資
助

3
5
2
,0

0
0
 (

所
有

外
傭

) 
(2

0
16

年
) 

沒
有

計
劃

於
2
0
18

-
19

年
度

年
推

出
 

(詳
情

見
正

文
)

現
時

沒
有

(詳
情

見
正

文
)

2
4
7,

6
8
3
 

(外
籍

家
庭

看
護

工
) 

(2
0
17

年
11

月
)

須
先

接
受

最
少

 9
0
 小

時
的

護
理

 服
務

訓
練

和

接
受

中
文

語
言

訓
練

，
並

通
過

測
試

，
才

可
獲

得
家

庭
看

護
工

的
工

作
簽

證

自
2
0
17

年
年

中
開

始
，

僱
主

可
為

首
次

到
台

的

外
籍

看
護

工
，

向
勞

動
部

申
請

補
充

訓
練

，
費

用
由

僱
主

自
付

，
以

強
化

外
籍

看
護

工
的

照
顧

技
巧

中
低

收
入

或
其

他
弱

勢
家

庭
可

豁
免

繳
纳

聘
請

外
籍

看
護

工
的

就
業

安
定

費
 (

即
外

勞
徵

費
)

2
4
3
,0

0
0
 (

所
有

外
傭

) 
(2

0
17

年
6
月

) 

沒
有

• 
2
0
0
7年

成
立

護
老

者
的

培
訓

津
貼

 (
C

ar
eg

iv
er

’s
 T

ra
in

in
g
  

 

 
G

ra
nt

)，
以

資
助

護
老

者
 (

包
括

外
傭

) 
接

受
相

關
訓

練
，

每
年

資
助

 

 
上

限
為

S
$
2
0
0

• 
自

2
0
16

年
11

月
展

開
外

傭
照

料
長

者
訓

練
計

劃
(E

ld
er

ca
re

r 
 

 

 
Fo

re
ig

n 
D

o
m

es
ti
c 

W
o
rk

er
 S

ch
em

e)
 ，

為
外

傭
提

供
培

訓
，

以
 

 
協

助
僱

主
聘

請
已

有
相

關
照

顧
長

者
訓

練
之

外
傭

• 
自

2
0
12

年
，

中
低

收
入

家
庭

可
透

過
外

傭
資

助
計

劃
 (

Fo
re

ig
n 

 
 

 
D

o
m

es
ti
c 

W
o
rk

er
 G

ra
nt

) 
獲

得
每

月
S
$
12

0
，

以
聘

請
外

傭
照

顧
 

 
體

弱
長

者

• 
為

聘
請

外
傭

以
照

顧
長

者
之

僱
主

提
供

優
惠

外
傭

徵
費

，
每

月
金

額
由

 

 
S
$
2
6
5
降

低
至

S
$
6
0

香
港

台
灣

新
加
坡

表
二
：
聘
請
外
籍
家
庭
傭
工
(外
傭
)以
照
顧
長
者
的
狀
況
及
所
提
供
之
支
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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